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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26932—2011《充电电池废料废件》，与GB/T 26932—201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充电电池的术语和定义（见3.1）；

更改了Ⅰ类和III类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的类别和要求（见表1，2011年版的表1）；
更改了试验方法，删除了废止标准GB/T 15555.2、GB/T 15555.9、GB/T 15679.1的引用，增加了GB/T 5124.1、GB/T 20975.3、GB/T 20975.5、GB/T 20975.9、GB/T 20975.12、GB/T 20975.28、GB/T 20975.34的引用（见6.2，2011年版的5.2）；
删除了质量证明书内容（见2011版的7.4）；
增加了随行文件内容（见8.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2011年首次发布为GB/T 26932—2011《充电电池废料废件》，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及随行文件和订货单内容等。

本文件适用于各生产工序、使用过程及流通领域产生的充电电池废料废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124.1 硬质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总碳量的测定 重量法

GB/T 5124.3 硬质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3部分：钴量的测定 电位滴定法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5555.10 固体废物 镍的测定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GB/T 20155 电池中汞、镉、铅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3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3部分：铜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5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硅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9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9部分：锂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20975.12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12部分：钛含量的测定

GB/T 20975.2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28部分：钴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20975.34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34部分：钠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26493 电池废料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运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充电电池 rechargeable battery

可反复充放电循环使用的电池或电池组，也称二次电池、蓄电池。包括锂离子电池、镍氢电池和镍镉电池、钠离子电池、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储能式电池，及其他碱性铁镍、锌镍、锌锰、锌银等便携式可反复充放电循环电池及电池组。此外，还包括铅酸蓄电池，航天、储能领域的锂电池或工业、军事、航空等领域的袋式和开口式镍镉/镍氢电池等。

3.2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 
rechargeable battery scraps

废旧的充电电池及其废元（器）件、零（部）件和废原材料。包括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报废充电电池、报废的半成品、废元（器）件、零（部）件和废原材料以及日常生活或者流通领域中产生的失去使用价值的充电电池。

3.3

边角料 scraps material

充电电池加工生产过程中，在核定的单位耗料量内产生的，没有完全消耗掉的，无法再用于加工该 充电电池或其元（器）件、零（部）件的废、碎料及下脚料。

3.4

废极片料 electrode scraps

废弃充电电池正极片、负极片的废碎料。
4 分类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按照其状态性质和来源分为3类，每类分为不同组，其中部分内容参照GB/T 36576，见表1所示。

表 1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的分类
	类别
	组别
	要求

	Ⅰ类：废旧充电电池a
	废旧铅酸蓄电池
	废铅酸电池，无明显夹杂物

	
	废旧锂电池
	包括废钴酸锂电池、废锰酸锂电池、废镍钴锰酸锂电池、废镍钴铝酸锂电池、废磷酸铁锂电池、废钛酸锂电池、废锂亚硫电池等其他锂离子电池，聚合物锂离电池等，无明显夹杂物

	
	废旧镍氢电池
	无明显夹杂物

	
	废旧镍镉电池
	无明显夹杂物

	
	废旧钠电池
	包括钠硫电池、钠盐电池、钠空气电池、有机系钠离子电池、水系钠离子电池等，无明显杂物

	
	废旧燃料电池
	包括废碱性燃料电池（AFC）、废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废磷酸燃料电池（PAFC）、废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MCFC）、废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等，无明显夹杂物

	
	废旧太阳能电池
	废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废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废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废非晶硅太阳能电池、废化合物半导体太阳能电池、废TiO2 纳米电池等。无明显夹杂物

	
	废旧储能式电池
	废全钒液流电池等，无明显夹杂物

	
	其他废旧充电电池
	包括废旧铁镍蓄电池、废旧锌镍蓄电池 、废旧锌锰蓄电池、废旧锌银蓄电池、废旧锌汞蓄电池、废旧镁锰电池、废旧铝锰电池等其他废旧充电电池，无明显夹杂物

	Ⅱ类：充电电池废件
b
	废极片料
	包括充电电池废正极片（或阴极）、负极片（或阳极）等
1级：同一类型，且标明极片料类型，无其他夹杂物
2级：不同类型，无其他夹杂物

	
	边角料
	包括正极边角料、负极边角料、冲边料等
1级：同一类型，且标明边角料类型，无其他夹杂物 
2级：不同类型，无其他夹杂物

	
	废外壳
	包括电池废旧钢壳、铝壳、塑料外壳、帽等及其废碎料 
1级：金属外壳废料，无其他夹杂物
2级：塑料外壳废料，无其他夹杂物
3级：混合外壳废料，无其他夹杂物

	
	废隔膜
	由充电电池废旧隔膜构成
1级：同一类型，且标明隔膜类型，无其他夹杂物
2级：不同类型，无其他夹杂物

	
	其他废件
	充电电池其他废件

	Ⅲ类：充电电池废原材料
	废电池正极料
	包括废钴酸锂、废镍钴锰酸锂、废锰酸锂、废镍钴铝酸锂、废钠离子材料等

	
	废电池负极料
	包括废锂、废石墨、废铂、废硬碳、废聚合物、废硅碳材料、废N型半导体材料，如硒化镉、氮化镓、三元化合物等

	
	废镍盐
	包括废镍粉、废氢氧化镍等

	
	废镍材
	包括废多孔镍（泡沫镍）、废镀镍钢带（镍带）、废镍网等

	
	废镉
	废氧化镉（海绵镉）

	
	其他废原材料
	充电电池其他废原材料

	a 第I类电池废料的分组可参考附录A。
b同一类型是指废料主成分相同。


5 技术要求
5.1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应按照本文件规定的类别、组别进行回收、贸易和处理，不同类别、组别、级别的充电电池废料废件不应相互混合。经供需双方商定，可供应表1中未列出的其他充电电池废料废件，本文件未列入的其他充电电池废料废件可归入相近的类别、组别、级别中。

5.2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的主要成分及杂质成分、外形尺寸、重量等由供需双方协商。
5.3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不应混有密封容器、医疗废物和带有放射性物品等其他危险废物夹杂物。
5.4 混入充电电池废料废件中的文物，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5.5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表面的污泥、杂物应清除。
5.6 需方有其他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中注明。
6 试验方法
6.1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的类别、组别用目视检验。
6.2 充电电池的成分分析方法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中注明。未确定分析方法时，可参照
GB/T 5124.1、GB/T 5124.3、GB/T 15555.10、GB/T 20155、GB/T 20975.3、GB/T 20975.9、GB/T 20975.12、GB/T 20975.28、GB/T 20975.34、GB/T 20975.9的规定进行。

6.3 充电电池废料废
件中的主要成分及杂质成分、外形尺寸及重量的测量方法，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中注明。
6.4 充电电池废料废
件中的危险废物夹杂物、文物夹杂物、以及表面的污泥和杂物用目视检验。
7 检验规则
7.1检查和验收
7.1.1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应由供方技术监督部门或第三方检验，产品质量应符合本文件及订货单规定。
7.1.2 需方可对收到的充电电池废料废件按照本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文件不符时，应单独封存，并在收到之日起30天内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
7.2 组批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应成批提交检验，每批应由同一类别、同一组别、同一级别的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组成，批重不限。

7.3 取、制样方法及其他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的取制样方法以及其他有关事宜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8 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和随行文件
8.1 包装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的包装按照GB 12463的规定进行。

8.2 标志
每批充电电池废料废件应附有标志，其上注明以下内容：

a）供方名称；
b）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类别、组别、级别；
c）批号；
d）批重；
e）本文件编号。
8.3 运输和贮存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的运输和贮存按照GB 12463的规定进行。

8.4 随行文件
每批充电电池废料废件应附有随行文件，其中除应包括供方信息、产品信息、本文件编号、出厂日期或包装日期外，还宜包括：

a） 产品质量保证书：

•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类别、组别、级别；

•  产品的主要性能及技术参数；

•  产品特点（包括制造工艺及原材料的特点）；

•  对产品质量所负的责任；

•  产品获得的质量认证及带供方技术监督部门检印的各项分析检验结果

b） 产品合格证：

•  检验项目及其结果或检验结论；

•  批号及批重；

•  检验日期；

•  检验员签名或盖章；

c） 产品使用说明：正确搬运、使用、贮存方法等；

d） 其他。

9 订货单

需方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在订购本文件所列产品的订货单内，列出如下内容：
a）产品名称；
b）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类别、组别、级别；
c）主要成分及杂质成分；
d）外形尺寸；
e）重量；
f）本文件编号；
g）其他需要协商或增加的文件以外要求的内容。

附 录 A

（资料性）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分类指导与说明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分类指导与说明见表A.1。

表A.1  充电电池分组指导与说明

	常见电池标识
	常见形状
	主要用途

	铅酸蓄电池；Lead acid battery
	以矩形为主
	①起动型：主要用于汽车、摩托车、拖拉机、柴油机等起动和照明；②固定型：主要用于通讯、发电厂、计算机系统作为保护、自动控制的备用电源；③牵引型：主要用于各种蓄电池车、叉车、铲车等动力电源； ④铁路用：主要用于铁路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客车起动、照明之动力； ⑤储能用：主要用于风力，太阳能等发电用电能储存

	锂离子电池；Lithium ion battery (cell)
	卷式圆柱形、电芯式圆柱形、扣式和方形及软包等
	主要用于手机、相机、便携式计算机（PDA)、MP3等3C数码产品及电动汽车、低速电动车、重型卡车、工程机械、通信设备、卫星、导弹、鱼雷、储能、船舶等其他领域

	镍氢；Ni-MH或 MH-Ni
	圆柱形、矩形和扣式等。多以圆柱形存在
	主要用于便携式电子仪器，仪表，移动通信设备、摄像机、笔记本式计算机及各种视听设备

	镍镉；Ni-Cd
	方形，圆柱形、扣式等。以圆柱形和扣式较为常见
	①圆柱密封式镉镍电池主要用于电动工具、剃须器等便携式电器； ②小型扣式镉镍电池主要用于小电流、低倍率放电的无绳电话，电动玩具等；③方形盒式镍镉电池常用于通讯、照明、启动、动力等直流电源

	钠电池；Sodium ion battery
	圆柱、方形、软包等
	主要用于低端电动汽车、智能电网、工业机器人、无人机、电动工具等

	燃料电池；fuel cell
	平板、圆筒型等
	主要用于汽车、公共交通工具、船舶、分布式能源系统、独立供电系统、通信基站、电力储备等

	太阳能电池；硅光伏电池；solar cell；Silicon photovoltaic cell
	块状等
	主要用于光热、光伏发电站等

	储能式电池；钒液流电池；Energy storage battery；Vanadium redox flow battery
	方形等
	主要用于大规模储能、备用电源、微电网、智能电网等


参考文献
[1] GB/T 36576 废电池分类及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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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修订，名称应该更改


另一个标准中 废料就翻译成scraps；那废件的定义是什么？中英文不对应，两个标准定义不协调。


从这个看 ，按照另一个标志包装贮存标准表A.3的话，这些也是废料呀。


这两个标准两个表的内容、表述方式不一致，建议协调。


参照的话不是规范性引用，相关标准不应该列入第2章，而应该挪到参考温馨啊


主要成分、外形尺寸、重量


主要成分、外形尺寸、重量


批重是指检验批，理论上是否可以考虑设定具体上限值？


是否可以改为一条�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的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按照GB 12463的规定进行。


有一些其实不适用，请斟酌后删减。比如性能、特点、合格证这些






